
关于新增部分药学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公示

根据陕西省医保局《关于新增部分药学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（陕医保函[2024]153 号），本次新

增门诊诊查费(药学)、住院诊查费(临床药学加收)、院内会诊(药师)、多学科联合会诊(含临床药学)等 8项医

疗服务价格项目。

本通知自 2024 年 9 月 1 日执行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陕西省新增药学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
财务

分类
编码 项目名称

计价

单位

最高限价

（元）
项目内涵

除外

内容
说明

1111 11.药学服务

C 111100001 门诊诊查费(药学) 次

具有药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

在门诊提供的药学咨询和指导服务。核实就

诊者信息，询问病情及药物治疗情况，听取

主诉，查阅患者检测结果，了解用药情况及

反应，结合病情，开展用药指导、干预或提

出药物重整等意见，建立药历(书写纸质或电

子记录),出具解读报告和药物治疗方案的咨

询、调整和优化建议。

限三级公立医疗机构收取



C 111100001a 门诊诊查费(主管药师) 次 8 限三级公立医疗机构收取

C 111100001b 门诊诊查费(副主任药师) 次12 限三级公立医疗机构收取

C 111100001c 门诊诊查费(主任药师) 次 15 限三级公立医疗机构收取

C 110200005b 住院诊查费(临床药学加收) 日 10

具有药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

结合住院患者的病理生理状态、疾病特点、

用药情况，参与临床医师住院巡诊，协同制

定个体化药物治疗方案，开展疗效观察和药

物不良反应监测，结合病情，为患者进行安

全用药指导干预或提出药物重整等意见，并

建立药历(书写纸质或电子记录)。

限三级公立医疗机构收取。符

合规定资质的临床药师参与临

床医师住院巡诊，每日加收 10

元；住院天数≤30 天的，加收

费用最高不超过 60 元；住院天

数>30 天的，加收费用最高不

超过 100 元；家庭病床暂不执

行加收政策。

C 111000002b 院内会诊(药师) 次20

具有药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

根据临床科室或医务部门的邀请，出于诊疗

需要对患者的药物治疗方案进行优化和药学

监护，并在病历中体现记录。

限三级公立医疗机构收取

C 111000004a 多学科联合会诊(临床药学加收) 次
实行市场调节价，限三级公立

医疗机构收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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